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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副主任：

顾 问：

委员：

第四届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9年7月一2004年6月

陈小钢(区委副书记、区长)

欧阳知(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任至2000年2月)

林赛龙(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2000年2月起任)
王旭东(区政府副区长)

符勤兵(区政府办主任，任至2000年2月)

李小东(区政府办主任，2000年2月起任)

林道良(区志办主任)

龙志成(原区志办负责人、调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甘秉楠(区文化局局长)

叶锦发(区委政研室主任)

刘卫平(区委办副主任)

农穗(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庄悦群(区计划局局长)

苏勤(区武装部部长)

肖正贵(区人事局局长)

宋东穗(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日华(区人大办主任)

李大贤(区委宣传部部长)

李春法(区编委办主任)

张木清(区商业局局长)

张宏坚(区档案局局长)

张志明(区农办副主任)

陈龙城(区教育局局长)

陈贺春(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骆世泉(区建设局局长)

姚凤琴(区外经贸局局长)

侯利荣(区志办十部)

莫沃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莫国衍(区审计局局长)

黄玲(区保密局局长)

谢汝本(区政协法制学习文史委主任)

傅富山(区公安分局政委)

熊兰香(区财政局党委副书记)

廖和强(区科技局局长)



《广州市天河区志》主审、副主审
1999年7月～2004年6月

主审：陈小钢(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主审：欧阳知(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任至2000年2月)

林赛龙(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2000年2月起任)

王旭东(区政府副区长)

符勤兵(区政府办主任，任至2000年2月)

李小东(区政府办主任，2000年2月起任)



第五届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6月～2007年2月

主任：郑圣凯(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主任：林赛龙(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

肖辉(区政府副区长)

张谭均(区政府办主任)

林道良(区志办主任)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兴爱(区档案局局长)

农穗(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李日华(区人大办主任)

李伟明(区文化局局长)

肖正贵(区人事局局长)

吴培楼(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邱志刚(区委办副主任)

何松江(区发展计划、统计、物价、粮食局局长)

陈贺春(区审计局局长)

陈祖进(区建设和市政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陈鹏飞(区外经贸局局长)

邵镔(区农林水利局局长)

钟伟华(天河科技园管委办公室主任)

郭民(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郭颂棠(区科技局局长)

凌静敏(区编办主任)

黄玲(区国家保密局局长)

黄启林(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梁福新(区武装部部长)

傅富山(区公安分局政委)

谢汝本(区政协法制学习文史委主任)

蔡维朗(区志办副主编)

廖国胜(区经贸局局长)

熊兰香(区财政局副局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广州市天河区志》主审、副主审
2004年6月～2007年2月

主审：郑圣凯(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主审：林赛龙(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

肖辉(区政府副区长)

张谭均(区政府办主任)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第六届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7年2月起

徐汉添(区委副书记、区长)

张谭均(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

黄彪(区政府副区长)

陈祖进(区政府办主任)

林道良(区志办主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云夏虹(区委保密委办公室主任)

邓勇(区档案局局长)

左建方(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李伟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冯其龙(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

农穗(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邹学仁(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事局局长)

何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局、物价局局长)

邵镔(区农林水利局局长)

沈道成(区建设和市政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陈贺春(区审计局局长)

陈树军(区统计局局长)

张瑞萍(区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

林志云(区经贸局局长)

金卫(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贺永健(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胡克欢(区武装部部长)

凌静敏(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黄启林(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谢汝本(区政协法制学习文史委主任)

谢秋兴(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彭星(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蔡维朗(区志办副主编)

颜建华(区科技局局长)



《广州市天河区志》主审、副主审
2007年2月起

主审：徐汉添(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主审：张谭均(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

黄彪(区政府副区长)

陈祖进(区政府办主任)



《广州市天河区志》编辑部
2000年11月起

主 编：林道良

副主编：蔡维朗

专家顾问：黄义祥(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

高圜抗(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棣(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伍巍(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陆文杰(广东省林业厅干部)

编 辑：李正清、简钰钗、靖婧、陈瑜、兰德新、成艳、黄嘉明、

刘芳、黄杰生、林玉梅、陆一锋、何志勇



《广州市天河区志》广州市续修区志审查验收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陈泽泓

成 员：甄炳昌、胡巧利、许智新、刘进贤



序 一

《广州市天河区志》(1991～2000年)的编成出版，是天河区历

史发展轨迹中的一件大事。

修编地方志书，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地方

党委、政府和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天河区委、区政府于

1989年成立区地方志编委会，1998年编成首部《广州市天河区志》

(1 840—1990年)。现在出版的《广州市天河区志》(1 991—2000

年)承接前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全

面记载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天河建置沿革、自然、地理、经济、政

治、街镇、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历史状态，突出体现了天河的地

方特点和时代特，点，是全面反映天河区情的重要文献资料，是留给后

世的珍贵财富。

天河区于1985年建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天河来说，是奠定发

展基础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天河区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经济结构

渐趋合理，城区环境不断优化，聚集效应日益明显，社会各项事业有

了长足进步，逐步发展为广州市新的中心城区，成为广O'J1市的商贸、

文化、金融和信息中心。短短十年间，天河区完成了从广州东郊城区

到中心城区的巨大转变，一个建设中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正在迅速

崛起。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天河区这一巨大历史变迁及其整体风

貌， 《广州市天河区志》(1991～2000年)以图文资料的完整性和权

威性作出了生动展现，也从一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广O,z1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了广州城市化发展历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修此志，历经八载，实属不易。在编纂过程中，区委、区政府

非常重视，在人、财、物方面优先给予保证。各部门、各单位鼎力支

持，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纂人员精心著述，数易其

稿。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部分专家、学

者直接参与了修订工作。值此，我们代表天河区委、区政府向为此志

付出辛勤劳动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区委书记杨建城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区长徐汉添

二oO／k年三月三十一日



序二

城市区志是地方志书行列中的一个新生事物。首届区志的修志人

员在探索区志与市志的异同上做了极为可贵的开拓性工作。在第二届

志书启动编修之际，城市区志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是客观全面地记述

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刻变化以及攻坚阶段的艰巨性；二是要妥善处理好续

志与前志的关系。现在的这部志书，是天河区同行交出的一份答卷。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包括城市郊区)城市化的浪潮是

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天河区于1985年建区，建区之前属于广州

郊区的一部分。从上一世纪20年代开始，在这里就迈开了城市化的步

伐。几十年间主要的变化是城市交通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开辟，陆续创

办起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工业总产值逐步逼近并超过了农业总

产值。改革开放以后，天河体育中心破土动工，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

里程碑。天河建区，成为这一进程顺理成章的事件，在这片土地上从

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k1985年至1 990年，建区后短短的5年中，

区容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本志记载年限内的1991年至2000年

的变化之大，更是前志所记述的变化所难以比拟的。农村城市化的变

化，不仅仅表现在市容面貌的巨大变化上，而且有制度建设上、精神

层面上的巨大变化，推进后两种巨变的艰巨性远远大于前者。随着改

革进程的深入，新问题不断出现，深层问题逐渐显露，面对与克服改

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新区与老区相比，有其自身特点。城市建设白

手起家与城市管理的配套，村民的转变身份与观念，外来人口的迅增

与融入，从原有较为单纯的郊区经济社会向现代化都市新中心区的剧

烈蜕变，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天河区的鲜明特色，既为世所瞻目。也

给修志人员提出重要的课题。本志展现了这一时期天河区城市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方方面面。

例如，农村行政体制的改革，由全面推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经济

体制改革入手，进而完善股份合作制，然后撤村改制，通过村民投

票表决撤销村委会，成立企业集团公司，公司逐步剥离行政职能，成

为社会经济实体，终于将村委会承担的社会公共职能大部分转交到街

道、镇、居委会，10年中一步步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全收入志。

对于处在城市化激变过程中的城区，给予传统民俗较多的关注，

是志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旧志有注重记述民风民俗的传统，新方志首

届志书则较为普遍地忽略对风俗的记述，固然因为修志人员的认识不

足，采访下功夫不够，也与此前数十年来风俗备受改造，不少风俗已

经衰微有关。续修天河区志较前志更为注意到记述风俗问题。前志中

风俗只作为一章，而本届志书设置为一篇，记述范围也比前志有所扩

展。本届天河区志着重记述的龙舟赛事、七夕乞巧风俗，正是天河区

本土最有特色的民俗，而且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越发兴旺，说明了

扎根民间的民俗有顽强的生命力。本志专门设置了“乡音”一节，更

是区志的地方性的体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外来人口(也包括

老城区居民)的涌入，地区内的乡音区别也将逐渐嬗变。这一节可贵

之处是重在调查采访，写出地方特色来。我以为志书中这样的内容有

颇高的学术价值。

在处理与前志的关系问题上，天河区的同志们知难而进，从本

届修志一开始，就不畏艰难，不怕吃“头啖汤”。他们认真借鉴旧志

的续修体例，总结前志的经验教训，思考续志的记述模式，理论上反

复探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体例形式、篇幅安排、记述详略等方面



对处理续志与前志的关系上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初时，一度主张对建

置、地理等内容“不变不记”；其后，对此毅然予以否定，转而认

为，续志作为独立的一部志书，必须有较为全面的结构，包括建置、

地理环境、文物、风俗等，是志书应有的部类，不能或缺?实践证

明，这一认识是正确的。

续修天河区志在体例上作了一些创新探索。对于本志上限之前

的事物状况，分别根据前志记述程度和记述事物完整性的需要，采用

“随文补记”的形式予以简述；对于前志漏记的一些相当重要的地情

资料，采用“前事补记”的形式予以补遗。此外，对于改革开放中一

些热点问题及有关部门的调查研究专题报告，作为专题文章予以辑

录，这实际上是一种附录。这类资料的收入，对于增强志书的资治价

值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若干年以后，事实的发展或许可以证明某些研

究的价值和预言的正确，或许可以证明某些论断的偏见和武断，不管

结果如何，都是可贵的，因为这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为后人留下足

资评判今人决策思维的轨迹。，当然，收入志书的专题文章一定要经过

严格挑选，言之有物，防止滥收。

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指导性要求，本届各级志书的篇幅

分别定量控制。对志书的篇幅作出量化规定，对于协调全国的修志工

作，从宏观指导掌握记述的详略程度显然是必要的，但在这方面，不

可能是绝对硬性的规定，关键还得看志书本身记述内容的存史价值。

一个产生着空前激烈变化的百万人口的地区，应该而且可以记载的事

物很多，这就要求修志人员有驾驭材料把握分寸的高超技艺。当然，

不管篇幅如何扩张，一部区志终究装不了那么多层面的全部地情资



料，有可能的话，应当辅以编修镇志、街志、村志以及若干专门志。

各类志书，各有所长，相得益彰。天河区志办的同志对此有真知灼

见，力促区委、区政府，在全区铺开编修村志，作为区文化建设的一

件大事来抓，他们则不辞劳苦地负责起具体工作。在天河区域内原来

有24条行政村，几经改制，时至今El，全部村委会都改制为公司。由

此可见，编修村志这一举措是抢救性质的，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

及时的。通过修村志的形式，他们把本地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地

情资料及时抢救、系统保存起来，既是一个独立体系的村志系列(这

是广东全省乃至在全国率先做到在一个城区行政区域内全面编修村

志)，又成为区志的重要的辅助读物，以区志、村志和各种专门志构

成一个系统的地区性志书网络。尽管现代的电子网络已经相当发达，

从网上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但是志书的特殊功能及其担负这种特殊

功能的特有体例，是其他文字信息载体所不能代替的。而村志所承载

的史实层面与区志是有所不同的，是互补的。因此，我以为天河区的

同志们是有远见的，同时也是认真努力的，他们为此付出了大量心

血，随着历史的推移必将越发显出这种努力重大的文化价值。在此谨

向他们在编修区志和组织编修村志中付出的辛勤努力以及取得的优异

成果，表示深深的敬意。

陈泽泓

(中国^‘都学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地方志力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二o o六年十一月十一Et



凡侈IJ

一、本志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天河区的自然和社会基本情况，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二、本志是继首部《广州市天河区志》(1840～1990年)之后的

续志，记述年限1991～200f_)年，有些地方为保持其完整性，可适当上

溯或下延。记述的地域范围为2000年12fi]天河区的行政区域。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索引等体裁，志

为主体，篇章节结构。以事分类立篇，横排纵述。

四、本志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照广州市地方

志办公室《<广州市志>(1991—2000年)行文通则》的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建国前用传统纪年加注

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中简称的“省”指广东省， “市”指广州市， “区”

指天河区， “村”指行政村， “党”指中国共产党(简称的省委、市

委、区委，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团”指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

六、入传人物依照“生不立传”的原则，排列以卒年为序，对

2000年仍在世人物用以事系人或以录、表等方式入志。所q．LA．物不受

天河区籍属限制。

七、本志所用的资料(含图片)基本上来自各单位提供以及档

案、口述、实地考察、旧志摘抄等，入志时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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